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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62                           证券简称：巴安水务                           公告编号：2020-064 

上海巴安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巴安水务 股票代码 30026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陆天怡 刘进 

办公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章练塘路 666 号 上海市青浦区章练塘路 666 号 

电话 021-32020653 021-32020653 

电子信箱 lutianyi@safbon.com liujin@safbon.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487,784,474.01 696,994,736.52 -30.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553,768.96 95,202,330.92 -83.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15,885,835.20 90,190,335.33 -82.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6,115,105.78 -96,270,010.72 147.9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14 -8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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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14 -85.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6% 4.04% -3.3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6,566,515,967.84 5,919,765,232.78 10.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69,804,908.12 2,361,707,003.44 0.3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4,10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张春霖 境内自然人 41.72% 279,401,094 209,550,820 质押 207,527,100 

广东联塑科技

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79% 45,509,708 0   

安徽省铁路发

展基金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2.85% 19,114,080 0   

华宝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华

宝信托－巴安

水务员工持股

一期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1% 12,813,517 0   

马玉英 境内自然人 0.81% 5,400,945 0   

胡光 境内自然人 0.77% 5,157,800 0   

王秋生  0.52% 3,499,127 0   

范静 境内自然人 0.50% 3,360,100 0   

洪深 境内自然人 0.45% 2,983,300    

肖裕福 境内自然人 0.44% 2,954,73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无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公司股东肖裕福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2,954,73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954,73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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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上海巴安

水务股份

有限公司

2017 年面

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

期） 

17 巴安债 112600 
2017 年 10 月 19

日 

2022 年 10 月 19

日 
50,000 6.5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63.73% 59.80% 3.93%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2.48 3.38 -26.63%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8778.45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30.02%；管理费用同比下降3.55%，研发

投入同比下降41.17%，财务费用同比增加45.8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东的净利润1555.38万元，

较去年同期下降83.66%。报告期内，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一些新问题新挑战，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环保

行业整体竞争格局来较大变化。在行业整体发展情况的大背景下，面对挑战，公司始终秉承“在发展中聚

焦，在守成中创新”的发展原则，审时度势，重点推进水处理、固体废弃物处理、环保装备等战略重心板

块业务，推动资源整合，紧紧围绕战略布局有针对性调整经营计划，有序推进和开展各项工作，在以下重

点领域中实现了一些出色成绩。 

一、紧抓十九大“生态文明建设”精神及利好政策，全面推动公司发展 

公司以市场为导向，紧抓十九大“生态文明建设”精神，以时代责任为背景，谨遵《环境保护法》等

国家法律法规，并努力抓住《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供给侧改革和水处

理标准的逐步提升、发展生态与循环经济等政策的良好机遇，全面推动公司发展。公司以“全球化思维、

本地化行动”，推进“一个中心，二个基地”（即上海青浦作为总部经济，长三角城市群南通市、嘉兴市为

制造基地）的战略布局，助力公司构建为一流的国际化综合性环保服务商，为“深耕水务事业，改善我们

的环境”而努力。报告期内，公司勇担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关于污水处理、固体废弃物处理等各项业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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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并时刻关注、提高公司运营管理及研发能力，报告期内，公司获得9项专利，提高了公司核心竞争

能力。 

二、推进在建项目有序开展，保证日常经营稳步进行。 

报告期内，因疫情影响，公司各项工作受到一定的影响。为了最大程度降低疫情对公司项目工期的影

响，公司根据项目急缓和战略布局情况，对在手项目及时进行梳理，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稳步推进生产经

营管理工作。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尼泊尔加德满都谷地供水改善项目进程、加快嘉兴KWI气浮工厂建

设的落地等。有效保证公司各项工作进度，取得客户的认可，为公司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三、持续推动业务结构转型，为长久发展蓄力。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动业务结构转型。在业务板块方面，公司聚力推进水处理、固体废弃物处理、

环保装备及天然气等战略重心板块业务，打造智能化、全方位技术解决方案的综合服务商；在具体产品、

服务方面，着力推广陶瓷膜、溶气气浮等环保装备，努力向高端制造业进军；在业务模式方面，公司管理

层以“PPP项目控量提质”为原则，缩小PPP模式业务占比，努力提升EPC、O&M、EP等回款好、资金占用少

的项目份额，坚决保障在手订单质量和水平。加快构建“设备销售、工程建设、项目运营、设计咨询”多

元化发展的盈利模式，努力克服转型挑战，进一步提升各业务板块的产业链价值，为公司长久健康发展蓄

力。 

四、创新市场推广模式，激扬拥抱蓝海。 

“内应外合，谋后而定”。报告期内，公司创新市场推广模式，不再依赖展会等传统市场推广方式，

而是积极执行“2C（贴近客户、贴近市场）”政策。即不断根据市场需要、业务、技术需要，适时优化业

务、技术、职能团队，灵活创新组建一大批“大组织、小分队”经营团体；逐步与各行各业的大型设计院、

大中城市的水务公司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推进ItN陶瓷膜、KWI气浮设备及污泥干化设备的工程应

用，以工艺包撬动EPC总包项目；同时，在稳步布局已有国际化网络的基础上，积极转变思维，“借船出海”，

与国有大型企业强强联合，优势互补，以巴安作为技术主体，参与国际竞争。 

基于上述市场推广模式的创新,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部分产品已经进入中石油、沙特阿美等中外大型

公司的短名单。 

五、持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为公司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进规范运作，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加强投资者关系建设与管理工作。报告期内，

保持了公司治理团队的专业性和稳定性，有利于公司“蓝海转移”等战略的稳定推进；通过严格执行各项

法律规范及公司治理相关规定，及时、高效、准确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提高公司运作的透明度，有效提高

了外部监督力度，督促管理层积极履行勤勉义务；重视落实分红机制，报告期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2019年的分红方案，共计现金分红870.70万元，占上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润

的10.81%，并积极回报广大投资者。 

六、拟公开发行可转债，助力公司产业发展。 

2019年11月13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2019年11月29日召开的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公司拟申请公开发行可转债，计募集资金不超过4.25亿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公司“卡瓦嘉兴年产350套气浮系统建设项目”和偿还银行借款。 

本次募投项目以奥地利KWI的技术为基础，整合公司原有技术积累，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基础上进行国

产化。募投项目建成后有助于公司丰富产品线，进一步强化公司在水处理业务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增加新

的利润增长点，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同时，若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进一步获得长期发展资金，

有利于优化公司的资本结构、提升公司的抗风险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相关工作的进展，加快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落地，为优化公司资本机构做好准

备工作。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从事节能环保服务业务》

的披露要求： 

1、2016年上半年，公司完成对KWI公司的收购，使得公司业务增加气浮设备产品类型；2018年，公司

全资孙公司在嘉兴投资“卡瓦嘉兴年产350套气浮系统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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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6年，公司完成收购南通华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江苏巴安）。该公司具有市政公用工

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和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主要从事城市道路、桥梁、排水管道、水利

水电等工程的施工，并已逐步向高架、隧道、立交、港口与航道工程等范围延伸。从而使得公司业务板块

涵盖工业水处理、市政水处理、固体废弃物处理、天然气能源四大板块。 

3、2017年7月，公司完成收购Doosan Hydro Technology LLC.100%股权（现更名为SWT）。该公司专门

从事于提供以海水淡化、市政污水处理、自来水厂以及油田零排放工程设计、技术服务和膜技术、装备以

及设备组装和自动化解决方案的国际化公司。从而使得公司业务海水淡化技术得以加强。 

4、2016年上半年，公司完成对ItN 67.75%股权的收购；2017年1月，公司投资设立江苏埃梯恩膜过滤

技术有限公司。使得公司业务增加纳米陶瓷平板超滤膜产品类型。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3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

更的议案》，并于2020年4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0》，

具体内容如下： 

1、财政部于 2019 年 5 月 9 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知》（财会

〔2019〕8 号），要求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施行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公司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根据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非货

币性资产交换，不进行追溯调整。 

2、财政部于 2019 年 5 月 16 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9号——债务重组>的通知》（财会〔2019〕9 

号），要求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施行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债务重组》。公司对 2019 年 1 月 1 日

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根据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进行追溯调整。 

3、财政部 2017 年 7 月 5 日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一一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 号），

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公司自 2020 年第一季度起按

新收入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不追溯调整 2019 年可比数。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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